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作業流程圖 

(國民教育階段及團體、機構申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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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報告（每 1學年度結束後 2個月內提出） 
 

 

1個人實驗教育 2.團體實驗教育 3.機構實驗教育 

每年 2月底前，公告申請實驗教育資訊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網站及教育局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 

每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或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間提出申請 

個人：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提出。 

團體：由參加學生之法定代

理人，共同或推派一

人為代表提出。 

機構：由非營利法人之代表

人提出。 

召開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議 

召開校內專案會議 

審議結果 
未通過 

通知申請人 15 日內補正 
     (逾期不受理) 

學生應返回學校就讀 

通過 

每學年訪視/機構評鑑-於計畫期滿 3個月前 

訪視／評鑑結果 

依核可計畫、師資與課程進行教學與評量。 
設籍學校依補充規定協助提供服務。 

1. 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 

1. 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 
2. 教學資源及參與教育實驗
人員之相關資料。 

3. 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
件。 

4. 學生名冊。 
5. 經費來源及財務規劃。 
6. 由申請人推派之代表提出
申請者，應檢附其他申請人
參與實驗教育之聲明書。 

1. 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 
2. 實驗教育機構名稱。 
3. 法人相關資料及實驗教育機構負責
人。 

4. 實驗教育機構地址及位置略圖。 
5. 實驗教育理念。 
6. 教學資源及參與教育實驗人員、師資
之相關資料。 

7. 學生名冊。 
8. 教學場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 
9. 經費來源、財務規劃及收費規定。 

設籍學校 教育局 

受理申請截止後，七日內，上網
登錄下列資料 
1. 申請書及實驗教育計畫 
2. 學校建議表、送審案件統計表 

籌組審議會 
1. 教育局代表 1人。 

2. 專家、學者代表 3人。 

3. 校長及教師組織代表 5人。 

4. 具有實驗教育經驗之校長或教

學人員 4人。 

5. 實驗教育家長代表、本人或子

女曾接受實驗教育者 4人。 

6. 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 4人。 

未通過 

不完整 不完整 

限期改善。否則需停

止計畫返校就讀 

機構得另檢具成果報告書及後續計畫申請續辦 

 

通過 

提出學生學習狀況報告書，
並由設籍學校進行檢核；為
期三年以上之實驗計畫應於
結束當學年提出成果報告書 

 

提出年度報告書；為期三
年以上之實驗計畫應於結
束當學年提出成果報告書 

 

提出每學年年度報告書、該年度預算書、 
年度決算表；為期三年以上之實驗計畫應 
於結束當學年提出成果報告書 

應於許可籌設後 1年內檢具相關文件取得立案證明；
期間屆滿 1個月前，得申請延長 1年，並以 1次為限。
於許可籌設期間屆滿，仍未完成籌設，或籌設活動涉
違法者，本市得廢止其籌設許可。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lp.asp?ctNode=33649&CtUnit=19270&BaseDSD=56&mp=104001
http://www.edunet.taipei.gov.tw/lp.asp?ctNode=33649&CtUnit=19270&BaseDSD=56&mp=104001

